
本报记者 张菁

眼下，我们正大踏步地迈入数字时代。

在享受着数字技术发展为人们生产生活带来

极大便利的同时，算法歧视、个人信息保护、

隐形加班、隐蔽雇佣等劳动领域的新现象、新

问题不断涌现，迫切需要法律与时俱进对其

进行治理，维护社会发展秩序。

在近日由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主办的

“数字时代的社会法：理论创新与制度建设”

专题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专业人士聚

焦技术变革、社会发展背景下社会法领域的

前沿问题，探讨在数字时代应如何重塑劳动

法律秩序，更好地保障劳动者权益。

劳动者权益保障面临新挑战

近年来，“查看员工手机找‘内奸’”“监控

办公电脑、工作手机”“下班紧盯微信算不算

加班”等社会热点事件频出。这背后，隐含着

数字时代背景下，劳动数字化给劳动者权益

保障带来的新挑战。

“这其中，涉及社会方式和利益格局的调

整，数字技术的发展在为人们生产生活提供

更多便利和更高质量技术支撑的同时，也出

现了算法歧视、个人信息泄露、大数据杀熟等

影响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些问

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法学研究

会会长张鸣起在发言中说。

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

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谢增毅认

为，数字化对劳动者权利的影响包括对传统

权利的挑战和对新型权利的需求，前者包括

职场大量使用电子设备等对劳动者健康权的

影响，线上随时接受工作任务指令对劳动者

休息权的影响等；后者包括对劳动者个人信

息权益等的需求。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 2021 年互联网平

台带动提供共享服务的劳动者人数达 9000

万人，这个庞大群体的权益保障问题一直

备受各方关注。会上，多位专家以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典型，探讨了平台

用工的保护力度、保护手段等亟待解决的

问题。

上海法院数字经济司法研究与实践基地

主任、嘉定区人民法院院长顾全通过长期司

法实践总结出，在众多互联网平台用工中，外

卖平台的业务切割程度和去劳动关系化程度

最高，部分行业用工链条过长，用工不规范问

题突出，这直接增加了劳动争议案件中诉讼

主体的数量和案件审理难度。

此外，数字化用工下的关系认定、劳动基准、

社会保险等问题也是被频繁讨论的热点问题。

现行劳动法律“药不对症”？

数字时代带来的新型劳动用工问题，使

现行劳动法律出现不适应。在中国社会法学

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

授林嘉看来，以平台为代表的社会主体在互

联网生态中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这可以被

称为‘数字权力’，使平台与个人之间呈现为

不平等关系”。

“劳动法中基本没有专门针对劳动者隐

私、数据等保护的专门规定。”中国劳动关系

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解释说，遇到这类问

题只能适用一般民事法的规定，而一般民事

法律解决的是平等关系双方的交往规则，不

能顾及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力量失

衡的特殊性。

关于线上办公、远程办公等数字时代新

型工作方式中的劳动法律问题，沈建峰认为，

劳动法律针对的是工业化生产中的用工模

式，没有考虑数字时代工作地点、时间的灵活

性和随时可及性。

在平台用工中，劳动者与平台的法律关系

一直是近年来理论和实务界争论的焦点问

题。“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就业方式弹性化、法律

关系的复杂化是新就业形态的显著特征。”谢

增毅表示，数字化使劳动法律的调整对象、调

整方式、权利体系都面临挑战，需要进行改革

创新。

顾全认为，新就业形态呈现出明显的去

劳动关系化、从属性弱、灵活性强的特点，我

国劳动法律制度虽然在立法上倾斜保护劳动

者，但是较为刚性，全有或全无的保障模式并

不适合新就业形态。

“平台用工因其创新性而对现行劳动

规范体系形成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社会法室副主任王天玉认为，现行

劳动法律的调整范围能否持续扩张，以涵

盖新就业形态乃至全社会各类劳动者的权

益保障需求是其中的根本性问题。

重塑法律秩序保障劳动者权益

数字时代，应如何重塑劳动法律秩序，

更好地保障劳动者权益？

张鸣起认为，应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引导新技术、新业态在法治轨道上有

序发展，塑造数字时代的法治秩序，调和多元的

社会关系。

“数字社会呼唤社会法之治。”林嘉表示，只

有通过国家积极落实监管、保护义务，才能形成

数字社会中平台与个人的利益平衡，通过多方

协同共治，构建数字时代的和谐劳动关系。

针对个人信息保护、远程办公等数字时

代的新问题，沈建峰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

向是完善劳动法律。要引入劳动者隐私保护

的特别规则，针对远程办公进行专门立法。

在法律出台之前，应充分发挥集体协商的积

极作用。

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

多位专家认为，应把关注的重点从双方法律关

系转向权益保障的法律责任分担上，通过细节

性立法完善权益保障机制。

王天玉说，平台用工治理应着眼于构建

“权益保障清单”，通过任务计量型劳动基准、

突破劳动关系的集体协商、新业态职业伤害

保障等配套制度实现底线保障，并随着劳动

形态演进增设权益规范，逐步实现全方位保

障和系统性治理。

“劳动数字化给劳动法律带来巨大挑战，

但也注入了新的活力。”谢增毅表示，编纂劳

动法典是完善法律体系的重要方式。未来，

劳动法典中可设立“特殊劳动关系编”，回应

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改变；在“劳动基准编”

中，应将数字时代的个人信息权益和离线权

等新型权利纳入其中。

阅 读 提 示
数字时代背景下，算法歧视、个人信息保护、隐形加班等劳动领域的新现象、新问题

不断涌现。同时，新型劳动用工问题使现行劳动法律出现了不适应。专家学者表示，应

塑造数字时代的法治秩序，调和多元的社会关系，更好地保障劳动者权益。

法治新闻 E－mail:grrbly@163.com6 责任编辑：卢越
2023年 5月 18日 星期四

本报讯（记者卢越）目前，许多互联网

平台推出了付费会员模式，承诺消费者按

期购买会员可以获得相应期限内平台更全

面或更优质的服务。但如果会员服务协议

对服务到期时间仅规定到某日，消费者的

会员权益究竟应该在当天何时过期呢？近

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件，

判令被告公司向原告的账号提供 VIP 会员

权益一日。

2021 年 6 月 9 日 20 时 46 分 48 秒，原告

石某在被告公司运营的视频平台付款开通

了为期一个月的 VIP 会员服务。2021 年 7

月 9 日 23 时 28 分，石某想要使用该会员权

益时，被告知其会员权益已到期终止，无法

使用。

石某认为，根据涉案《VIP 会员服务协

议》及被告官网中的会员期限说明，有理由相

信该会员权益的截止日期为 2021年 7月 9日

24 时，公司提前单方面终止合同构成违约。

于是，石某将该公司诉至法院。

该公司称，在用户购买会员过程中，被

告已通过《VIP会员服务协议》和查看会员中

心订单的方式明确告知用户会员有效期的

计算及查看方式。石某选择购买一个月会

员服务，对应的服务期限为一个自然月，即

到整月截止日与开通时间点相对应的时间

点，被告已履行完毕服务协议，不存在违约

行为。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VIP 会员服务协

议》是被告预先拟定并面向众多 VIP 会员重

复使用的条款，VIP 会员对于该协议只能接

受或拒绝，因此该协议属于格式条款。

该《VIP 会员服务协议》约定，“您的 VIP

会员服务的服务期限以您自行选择并支付

相应会员费用对应的服务期限为准，自您成

为 VIP 会员之时起算……VIP 会员服务期限

自当前服务周期届满之日起终止”。被告官

网中关于会员有效期的说明为“开通一个月

的会员的有效期是：从您开通会员当天开

始，到下月同一时间截止（例：7 月 28 日开通

会员，有效期为：7 月 28 日-8 月 28 日）”。双

方产生争议的焦点在于会员服务结束的时

间应为 2021 年 7 月 9 日 20 时 46 分 48 秒还是

该日 24时。

法院认为，会员权益应涵盖该自然日

的全部时间。其次，涉案会员服务协议属

于格式条款，在存在两种解释时，应按照有

利于非格式条款提供方进行理解。此外，

被告在其网站的“帮助中心”中对于会员有

效期的说明，虽然不是涉案会员服务协议

中的内容，但是也具有对相应格式条款进

行解释的效果。由于“到期时间”的提示在

用户充值成为会员后方可查看，不能视为

在 合 同 成 立 之 前 已 经 明 确 告 知 用 户 的 内

容。综上，被告提前结束向原告提供会员

服务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

责任。

法院判令该公司向原告石某的账号提供

VIP 会员权益一日，驳回原告石某的其他诉

讼请求。目前该案判决已经生效。

视频平台会员提前半小时到期引争议
法院判令付费会员期限涵盖该自然日全部时间

从“困在系统里”到劳动者隐私保护，再到智能化劳动“机器换人”，数字技术的发展给劳动

法治和劳动者权益保障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数字时代，法律如何回应劳动者新期待

公司以违反规章为由解雇高管被判赔偿
《员工奖惩管理办法》未经法定程序不具约束力

本报讯（记者陈曦）高管所在部门业绩亏损，数次根据上

级要求提交关于“业绩改善”计划的邮件后，拒绝再次回复。

公司以其违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为由将其解雇。福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日前二审审结了这样一起劳动争议纠纷，认定公

司属违法解除，应支付员工赔偿金。

1995 年 7 月，梁某某入职福州某公司，先后任文员、副经

理、分公司经理等职务。2020 年 7 月 10 日起，梁某某与其上

级主管就“业绩改善”问题进行多次邮件沟通。上级主管要求

其针对上半年亏损，制订多项改善计划。梁某某回复后，主管

要求其按要求再次回复。梁某某再次回复后，主管在邮件中

又反复要求其回答“你负责什么工作、参与业务开发什么时候

开始执行、亏损情况如何及如何可以改善”等问题。

回复数次之后，梁某某不再进行回复。公司以其“不服从

主管的工作指派或工作安排”为由，按照《员工奖惩管理办法》

规定，对其作出书面警告处分。

2020 年 8 月 17 日，公司要求梁某某独自在会议室熟悉工

作职责及员工手册等内容，其间梁某某全程浏览手机。两日

后，公司按照《员工奖惩管理办法》给予书面警告。

2020 年 9 月 27 日，因主管未批复销售奖励，梁某某向其

发送邮件称，这些举动旨在逼迫自己离职，并将邮件抄送多名

员工。公司以其违反《员工奖惩管理办法》中“人为制造矛盾、

无中生有、造谣传播、干扰正常工作秩序”之规定，再次给予书

面警告。

10 月 20 日，公司作出《劳动合同解除通知》，称梁某某严

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梁某某申请劳动仲裁，要

求认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并支付其赔偿金 98万余元，仲

裁支持其主张。公司不服，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该公司据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员工

奖惩管理办法》虽适用于集团下属分公司及站点的所有员工，但

集团的规章制度未经本级用人单位民主程序转化，直接适用下

属单位，不符合法律规定，故不具有约束员工行为的法律效力。

二审法院认为，梁某某已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通过微信

等方式安排日常工作的情形，故在会议室浏览手机不宜认定

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劳动纪律。二审维持原判。

江苏

判决确认男职工护理假权益受保护
本报讯（记者王伟）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发布 2022

年度江苏法院劳动人事争议十大典型案例，其中一例男职工

护理假权益案引人关注。该案中，法院判决确认，男职工护理

假权益依法受保护。

梁某于 2021 年 5 月入职某机械公司工作。2021 年 7 月 2

日起，因妻子待产，梁某回老家陪产未再出勤。梁某之子于 7

月 3 日出生。7 月 20 日，梁某回到该机械公司继续工作。后

双方发生矛盾，梁某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某机械公司支付护理

假工资等。该机械公司主张梁某于 2021 年 7 月 1 日离职，后

又重新入职，故不应支付护理假工资。劳动仲裁委终结审理

后，梁某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

24 条规定，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女方在享受国

家规定产假的基础上，延长产假不少于 30 天，男方享受护理

假不少于 15 天。护理假是男性劳动者在妻子生育期间享受

的有一定时间看护、照料妻子，为女性分担生育责任的权利。

本案中，梁某因妻子待产回老家陪产护理，在护理假期间视为

出勤，某机械公司应当照发工资，故判决某机械公司支付梁某

15天护理假工资。

有关专家认为，在优化生育政策的背景下，男职工的护理

假作为生育支持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了男性履行家

庭照料的义务。明确男职工的护理假期权益并予以保障，不仅

能够提升劳动者的权益水平，更能够推进人口政策落地见效。

青岛

线上线下发放“工会法律服务包”
本报讯（记者杨明清 张嫱 通讯员李冉）为方便企业职工

了解学习工会法律等相关规定，自去年以来，山东省青岛市高

新区总工会通过线上“打包”+线下“派送”的方式，为全区近

200 家已建会企业发放“工会法律服务包”，做到了园区建会

企业全覆盖，服务职工无死角。

据了解，“工会法律服务包”主要涵盖集体协商资料、企业

工资（薪酬激励）集体协商“一样本两指引”资料、工会劳动法

律监督资料三部分内容，以及工会法律咨询热线。此外，青岛

高新区总工会按照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成立的流程和要

求，制作出图文并茂的“成立流程指引”，让相关法规规定、政

策文件更加生动地“活跃”在基层工会中。

线上，青岛高新区总工会通过工会微信工作群、工会邮箱，

将电子版“工会法律服务包”一键打包发送到基层企业；线下广

泛开展“劳动用工法治体检”活动，组建专业律师团队，对企业

劳动用工的现状进行评估，并发放纸质版“工会法律服务包”，

共服务企业300余次，以其专业的法律“小贴士”和贴心的对接

服务，得到了企业和职工的一致好评。

黑龙江鸡西

以优良法治营商环境促民企健康发展
本报讯“感谢政法机关的积极作为，更加坚定了企业投

资兴业的信心和决心。”这是一位来自黑龙江鸡西市滴道区

煤炭企业负责人的话。随着以王某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

受到法律的审判，一个跨省区敲诈勒索煤企的重大涉恶犯罪

组织被成功打掉。今年年初以来，鸡西市坚持“加减乘除”工

作法，为该市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法

保障。

2023年以来，鸡西市委政法委组织该市政法机关开展集

中清理民营企业涉法涉诉问题专项攻坚行动。为确保专项攻

坚行动取得实效，牵头成立了由相关部门协同参与的组织机

构，大力开展向民营企业征集问题线索的专项行动，对于重点

案件线索，强化推进举措，确保查深查透。

该市政法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对侵害企业合法权益、

破坏营商环境的违法犯罪坚持“零容忍”。今年以来，成功打掉

恶势力犯罪组织2个，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6起，挽回经济

损失4398.92万元。鸡西市两级法院建立了拒执犯罪应移尽移

工作机制，实现拒执犯罪线索移送率达100%。

（陈昊鹏）

产假期提前返岗也应享生育保险
免除单位支付产假待遇的义务

不利于保护妇女权益

本报讯（记者刘友婷）妇女在产假期间提

前返岗，还能享有剩余假期内的生育保险待

遇吗？近日，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

布了一宗劳动争议案件，判决珠海某商行支

付产假期间提前返岗职工张琳琳（化名）产假

待遇差额 25372.51元。

2017 年，张琳琳入职珠海某商行，2019

年 4 月 23 日开始休产假，并以剖宫产的方式

生育一孩，其产假及奖励假依法应至同年 11

月 16日。2019年 8月 1日，张琳琳提前返岗，

后诉请商行全额支付提前返岗后产假期间的

生育保险待遇。

商行认为，2019 年 8 月 1 日起，张琳琳出

勤上班，应当视为放弃享受剩余产假和奖励

假的权利，其间的工资已支付，不应再要求产

假和奖励假工资。

一审中，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认为，

针 对 张 琳 琳 未 休 完 产 假 即 返 岗 上 班 的 问

题，由于该职工并没有明确表示放弃法定

权利，所以不能视为已放弃产假权利，也不

能因此免除用人单位支付产假待遇的法定

义务。

法院还认为，张琳琳未休完产假期间所

得的上班工资是因其提供劳动所得的劳动报

酬，该劳动报酬与产假待遇属不同性质。对

于商行主张该职工放弃产假权利、提前上班

的工资已发放，法院不予支持。

珠 海 某 商 行 不 服 ，上 诉 至 珠 海 中 院 。

珠海中院认为，商行、张琳琳双方均没有举

证证明提前结束产假复工的具体理由。从

情理分析，张琳琳尚在法定产假期间，其如

期休完产假即能获得全部生育保险待遇，

即在法定产假期间不提供劳动同样拥有收

入保障，故其主动要求复工的可能性相对

较小，反之按照公司的要求提前复工的可

能性较大。

对此，法院认为，如果张琳琳不提前复工

向其所任职的商行提供劳动，商行同样要雇

请他人完成上述工作内容，也要支付同样的

劳动报酬。若因女职工未休完产假提前复工

就免除用人单位支付产假待遇的法定义务，

将会出现用人单位缩减女职工产假而获利的

不良后果，不利于保护产期妇女的权益。所

以，即便张琳琳对提前复工未提出异议，也不

能当然理解为其已明确放弃休产假的权利，

更不能因此免除用人单位支付产假待遇的法

定义务。

经核算，张琳琳产假前 12 个月的平均

工资为 5736.42 元，扣除已支付的产假待遇

14400 元 ，商 行 还 应 向 她 支 付 产 假 待 遇 差

额 25372.51 元。二审判决维持原判，某商

行 按 照 确 定 的 产 假 时 间 全 额 支 付 生 育 保

险待遇。

珠海中院法官贺心表示，产假是法律赋

予女职工在生育期间所享有的休假权利，若

公司出于生产经营需求，要求女职工提前返

岗的，除支付正常的劳动报酬外，还应支付生

育保险待遇，二者不构成重复获利。

5月12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一家律师事务所内，普法情景剧《职场女性的维权之
路》正在拍摄。近年来，海港区司法局积极优化整合法律服务资源，不断创新普法宣传载
体，丰富法治文化宣传内容，充分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和传播媒介，以“短视频+直播+情景剧”
等形式推出普法作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用群众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沉浸式”普法
进万家。

曹建雄 摄/人民图片

云端“普法情景剧”


